
 

 

憲兵隊辦理性侵害案件通報流程 

94.10.21.公告 

 

一、 各憲兵隊受理性侵害案件，除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暨其施行

細則及部頒「憲兵隊偵辦刑案作業流程、要領、注意事項暨

行動準據」外，應依本流程規定辦理通報。 

二、 各憲兵隊應律定性侵害案件專責承辦人。 

三、 各憲兵隊於接獲被害人報案後，應即通知辦理性侵害案件之

專責人員處理。 

四、 具軍司法警察身分之人員，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

情事者，應填寫「受理性侵害事件通報表」，以電信傳真或

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立即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；情況緊急時，得先以言詞、電話通訊方式通報，但應於

通報後二十四小時內補送通報表。 

五、 通報作業應就通報表所定內容詳實填載，並注意維護被害人

之秘密或隱私，不得洩漏。 

六、 受理性侵害案件若需聯繫（軍、司法）檢察官，應以當天輪

值之（軍、司法）檢察官為原則，若聯絡有困難，（司法）

可向管轄地方法院檢察署法警室聯絡，由法警室之人員聯絡

檢察官或專責人員；（軍法）可洽管轄之軍事檢察署值日官，

由其聯絡專責軍事檢察官。 


